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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一件在學校因潮濕發生的事情，並運用「意願表達」寫文章的結尾。

老師常常提醒我們潮濕的時候要小心走路，不然後跌倒，後果可能很嚴重。
春天的一天，天氣十分潮濕，濕度高達百分之一百，老師們多次再早會宣佈中提醒我們天氣潮濕，要小心走路。
由於那天是星期三，所以我們吃完飯後，便到禮堂參加周會。我和同學們一起走到樓梯口時，發現樓梯比課室和走廊還濕，有些同臬立刻抓住扶手，有些同學則和兩位同學一起手牽手。他們都很怕會滑倒，但我卻和另一位女同學一起談天。我談得正起勁的時候，我一不留神，整個人失了平衡，由第十層樓梯滑到最低的那一層。我痛得哇哇哇大叫，幾位同學想把我扶起來，但我卻站不起來。幾位老師立刻跑了過來，把我抱起，送我到校務處。
過了五分鐘，救護車來了，救護員把我送到醫院。幸好我沒有什麼大礙，只是扭傷了腿。
我很後悔，因為我沒有聽老師的話，所以滑倒了。我下定決心以後要聆聽別人的說話，然後記在心中，潮濕的時候更要小心。

